




潘集区养老服务机构安全管理联合大检查
实施方案

4 月 29 日，湖南长沙市一居民自建房发生倒塌事故后，

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李克强总理作出批示。为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克强总理批示要

求，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按照市安委会、市消委会《全市生

产经营租住自建房等火灾高风险场所消防安全综合治理实

施方案》、《全市消防安全大检查工作方案》，市安委会《关

于认真落实＜安徽省城乡自建房屋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的通知》要求，区民政局、区公安分局、区住建局、区市

场监管局、区消防大队等 5 部门组成联合检查组，对全区养

老服务机构安全管理工作进行联合大检查。具体事项明确如

下。

一、总体目标

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区级对养老服务机构检查全覆盖的

要求，以“清隐患、防风险，补短板、促达标、提质量”为

主要任务，聚焦养老服务机构安全管理中可能存在的房屋质

量、消防、食品、养老诈骗、欺老虐老等安全隐患，开展联

合督导检查，着力防范和化解养老服务领域重大风险，全面

清除养老服务机构安全管理中的重大安全隐患。

二、组织领导

成立全区养老服务机构安全管理联合大检查领导小组，

由区民政局局长任组长，区民政局、区公安分局、区住建局、



区市场监管局、区消防支队等相关科室负责同志组成检查

组，采取联合督查的方式进行检查。

三、检查时间及方式

联合大检查时间拟定于 6 月中旬（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采取听取汇报、查阅资料、实地查看方式，对全区养老机构

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查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以立即

整改、现场督办、下达整改通知书等方式，推进问题隐患整

改落实。检查按照《推进养老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实施方案》、《关于印发淮南市 2022 年度“一业一查”部门

联合抽查工作计划的通知》要求，通过省事中事后综合监管

平台，有序开展部门联合检查，并将抽查检查结果录入监管

平台向社会公示。

四、检查内容

（一）养老机构房屋安全方面。住建部门重点检查养老

机构是否严格落实《安徽省城乡自建房屋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方案》，聚焦用于养老服务机构生产经营的“四无”自建房

屋（无正式审批、无资质设计、无资质施工、无竣工验收）、

擅自改变使用功能的自建房屋，擅自改变房屋结构和布局的

自建房屋（含内部破坏承重墙等情形）、违法改扩建的自建

房屋、擅自在顶部加高加层以及对地下空间进行开挖的建设

行为等进行检查督查。是否将原有建筑物改建用为养老机构

的安全隐患，逐一建档造册，实行台账管理，采取有效措施

消除安全隐患。对疑似危房，督促养老服务机构所有权人或

使用人尽快委托安全鉴定，根据鉴定结论采取相应措施处



理。督促对已鉴定为危险房屋的，要求停止运营，妥善安置

院内老人，养老服务机构负责人拿出解危方案实施解危，直

至整改到位方可运营。

清查养老服务机构用房中消防备案等行政许可手续办

理情况，逐一建立清查工作信息台账。对拒不整改或已造成

房屋损坏的，组织相关部门依法处理，严厉打击违法建设、

违规改造、擅自改变建筑用途等行为。

从事养老服务生产经营的改造房屋是否符合建筑、消防

等方面的要求。将闲置商业办公用房、工业厂房等非住宅改

造为养老服务机构生产经营用房的，是否符合相关政策。

（二）养老机构消防安全方面。区消防救援大队重点检

查养老机构是否严格落实《社会福利机构消防安全管理十项

规定》,落实各单位消防安全责任、开展防火检查、落实每

日防火巡查、配备消防设施器材、加强消防设施管理、严格

消防控制室管理、设置消防安全标识、开展消防安全教育培

训、制定预案并开展消防演练，严禁九项违反消防安全的职

责。

是否严格按照《全市生产经营租住自建房重大火灾风险

综合治理实施方案》，全面摸排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状况，按

照《全市生产经营租住自建房等火灾高风险场所消防安全综

合治理“八条”刚性措施》开展相应检查。

是否建立消防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逐项列

出时间表、明确责任人，定期照单对账、照展消防安全标准

化管理。对于不符合国家建设工程消防技术标准、不满足安



全管理要求，消防安全未达标的养老机构，根据消防安全状

况，会同有关部门结合实际审核确定，按照国家消防安全法

律法规和建设工程技术标准认真实施改造，配置消防设施、

器材，落实日常消防安全管理要求。

（三）养老机构食品安全方面

区市场监管局检查养老机构是否严格落实《关于强化养

老服务领域食品安全管理的若干措施》；是否依法取得食品

经营许可，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按照有关规定明确

专兼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建立并严格执行从业人员健康管

理制度。从业人员是否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证明后

上岗工作，必要时应当进行临时健康检查。从业人员是否保

持良好个人卫生，按照要求定期参加食品安全培训考核。每

周是否至少开展一次食品安全自查，发现食品安全问题和隐

患，是否立即采取整改措施；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

是否向辖区市场监管部门报告。是否配备与食品安全相适应

的加工、贮存等设施设备，定期清洗与维护。是否制定并实

施原料控制要求，建立食品采购查验制度，保证购进原材料

的质量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是否严格执行餐饮服务食品

安全操作规范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

范，及时检查待加工食品及原料。餐具、饮具清洗消毒是否

执行相关规定，保证干净、卫生。养老服务机构食堂、供餐

单位是否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进行留样。每个

品种留样量是否满足检验需要，不得少于 125 克，并记录留

样食品名称、留样量、留样时间、留样人员等。



（四）养老机构“防诈骗”方面

区公安分局和民政局按照政法委和《全市民政系统打击

整治养老服务诈骗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要求，对机构内“防

诈骗”开展排查，运营是否存在工作人员、老人或外界推销

人员借口为老人代办保险、推销理财产品。推荐保健品等方

式开展诈骗的行为。养老服务机构是否收取大额预付费、预

付费涉及人数、预付费资金使用情况，以及承诺投资回报“炒

床位”等情况。

（五）养老机构服务质量提升方面。

区民政局查养老机构是否满足《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

规范》(GB/T35796-2017）的关于服务质量、日常管理、服

务评价与改进的基本要求；养老服务机构是否开展从业人员

常态化、制度化学习培训；养老机构是否定期组织开展日常

检查、巡查制度；养老机构是否存在欺老、虐老等行为。

（六）极端暴雨防范应对和防台风工作开展情况

区民政局查养老机构是否做好极端天气防范应对工作，

落实防范责任，修订应急预案，建立责任人“应”机制，细

化人员转移避险措施，加强物资储备和应急演练，做好人员

培训。

五、相关要求

（一）思想高度重视。要按照市安委会、市消委会通知

要求，认真开展排查整改，建立健全工作台账，做到实事求

是，严禁弄虚作假，做好市级迎检准备工作。

（二）细化工作安排。检查组要坚持问题导向，增强督



查工作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深入基层、深入一线，严格按有

关标准和要求逐项核查，着力发现问题，指导推动养老机构

有效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三）严格纪律规矩。检查组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及省委实施细则，轻车简从、廉洁自律，坚决反对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严防摆拍式，作秀式检查，确保查出实实

在在的问题和隐患。

（四）落实疫情防控。检查期间各相关人员要严格落实

疫情防控要求，加强个人防护，保障个人和有关单位的安全．

（五）做好督查检查后续工作。检查组要及时汇总检查

中发现的重要情况，及时反馈至乡镇（街道）并督促整改，

扎实做好联合大检查后半篇文章，确保各类隐患问题整改到

位。

附件：1、潘集区养老服务机构安全管理联合大检查领导小组

成员名单



潘集区养老机构安全管理联合大检查
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张 锋 区民政局局长

成 员：王 娇 区民政局副局长

孙士毅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李宏韬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刘 杰 区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

刘 璐 区公安分局工作人员

徐维珍 区民政局养老办负责人

潘集区养老机构安全管理联合大检查领导小组下设办

公室，办公室设在区民政局养老办，承担联合督查检查行动

部署安排问题督办整改落实等工作。


